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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  言

本标准按照 GB/T 1.1 给出的规则起草。

本标准由大理白族自治州农业农村局提出并归口。

本标准起草单位：大理白族自治州园艺工作站。

本标准主要起草人：陈青、段杰珠、黄树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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园林高山杜鹃生产技术规程

1 范围

本标准规定了高山杜鹃适宜栽培条件、主栽品种的繁殖技术、栽培基质、换袋/盆、田间管理等栽

培技术规程。

本标准适用于大理白族自治州内园林高山杜鹃的繁育和生产。

2 规范性引用文件

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。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

件。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其最新版本（包括所有的修改单）适用于本文件。

GB 4285 农药安全使用标准

LY/T 1589 花卉术语

NY/T 496 肥料合理使用准则 通则

3 术语定义

3.1

园林

在一定的地段范围内，利用、改造天然山水地貌，或者人为地开辟山水地貌，结合植物栽培，建筑

布置，辅以禽鸟养殖，从而构成一个视觉景观之美为主的赏心悦目，畅情舒怀的游憩、居住的环境。

3.2

高山杜鹃

一般是指无鳞杜鹃花亚属，有鳞杜鹃花亚属，马银花亚属中的常绿杜鹃，及由上述三大亚属的杜鹃

经过杂交培育的栽培品种。

3.3

株高

指植株根颈部到顶部之间的距离，其中顶部是指主茎顶部。

4 栽培环境


